
北京市财政局转发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部门
和预算单位资金存放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京财国库 〔２０１７〕 １０７０ 号

市属各部门预算单位， 各区财政局， 开发区财政局， 各国有商业银行北京市分

行及总行营业部、 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京营业机构、 各政策性银行北京市分行

及总行营业部、 北京市商业银行：
为进一步规范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资金存放管理， 防范资金安全风险和廉

政风险， 现将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资金存放管理的指

导意见》 （财库 〔２０１７〕 ７６ 号， 以下简称 《意见》 ） 转发给你们 （见附件 １），
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请认真贯彻执行。

一、 充分认识加强资金存放管理的重要意义

加强财政部门与预算单位资金存放管理， 是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

要举措， 是充分发挥暂时闲置资金支持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各区财政部门、
各部门预算单位要站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完善公共财政治理体系的高度上，
充分认识加强资金存放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切实提高思想认识， 加强组织

领导， 以高度的责任感做好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资金存放管理工作。

二、 建立规范透明的资金存放管理机制

开展资金存放的财政部门或预算单位应按照 “依法合规、 公正透明、 安全

优先、 科学评估、 权责统一” 的原则， 建立科学规范、 公正透明的资金存放管

理机制。
（一） 规范资金存放银行选择操作机制

除国家已明确存放银行和涉密等有特殊存放管理要求的资金外， 应按照规

定采取竞争性方式或集体决策方式， 采用综合评分法， 择优选择资金存放银行。
各区财政部门、 市级部门预算单位应按照 《意见》 要求， 结合本区、 本单位实

际情况和管理要求， 遵循客观、 公正、 科学的原则设置评分指标和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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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符合 《意见》 要求的具体操作办法。
各区财政部门新开立或变更财政专户， 一般应当采取竞争性方式选择资金

存放银行。 预计年度账户资金余额在 １０００ 万元以下的， 可采取集体决策方式选

择资金存放银行。 必须按照我市财政专户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先履行报财政

部核准的相关手续， 再选择开户银行， 不得先行确定银行再履行报批手续。
各市级部门预算单位新开立或变更银行结算账户， 一般采取集体决策或竞

争性方式选择资金存放银行， 并将相关资料报市财政局备案。
（二） 加强资金存放管理

各区财政部门应按照 《意见》 要求， 严格限制转出财政开户银行进行定期

存款的范围， 科学预测资金流量， 合理确定资金存放规模和期限。 对转出开户

银行进行定期存款操作的， 各区财政部门应当采取竞争性方式选择定期存款银

行， 并制定具体的操作办法， 对参与银行的资格要求、 操作流程、 评标委员会

组成方式、 具体评选办法、 监督管理等做出详细规定， 报区政府同意后， 报市

财政局备案。
预算单位取得的财政拨款不得进行定期存款。 预算单位银行结算账户中的

非财政补助收入资金在扣除日常资金支付需要后， 仍有可满足 ６ 个月以上支付

需要资金余额的， 可以在符合 《意见》 要求的情况下转出开户银行进行定期存

款。
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不得以资金转出开户银行进行定期存款为由， 在定期

存款银行新开立财政专户或预算单位银行结算账户。 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不得

采取购买理财产品的方式存放资金。

三、 加强内部控制和监督检查， 防范资金风险

１ 各区财政部门、 各市级部门预算单位要严格落实 《意见》 要求， 履行规

定程序， 公平、 公正选择资金存放银行。 要严格执行利益回避制度， 领导干部

不得以任何形式违规干预、 插手资金存放， 切实防范资金存放银行利益输送行

为。 加强资金存放内部控制和监督检查， 防范风险事件。 要建立健全资金存放

内部控制办法， 强化各环节有效制衡， 防范资金存放风险事件。 各银行应按照

监管要求， 进一步规范存款经营行为， 完善绩效考核机制， 并强化监管和问责。
２ 各区财政部门要切实加强预算单位银行账户审批、 备案、 年检等管理工

作， 加大预算单位银行账户清理力度， 从严控制预算单位银行账户数量。 加强

对本区预算单位资金存放的监督检查， 并对乡街财政部门资金存放管理进行监

督指导， 及时发现和纠正资金存放中的违规问题， 严肃查处资金存放违纪行为，
通报曝光典型案例， 发挥警示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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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开展财政专户和预算单位银行账户专项检查工作

１ 市财政局将于 ６月至 ８ 月对市级财政专户、 市级部门预算单位在银行账

户与资金存放管理开展专项检查。 其中， 对市级部门预算单位采取单位自查、
主管部门复查和财政部门核查的方式， 分三个阶段对市级预算单位银行账户与

资金存放管理进行检查 （方案见附件 ２）。
２ 各区财政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和财政部有关规定， 全面清理整顿存量财政

专户， 并及时组织开展本区财政专户、 预算单位银行账户与资金存放管理专项

检查工作， 按有关要求及时全面进行清理撤并。 专项检查情况请于 ８ 月 １１ 日前

上报市财政局国库处， 市财政局将根据情况进行抽查。
各区财政部门、 各部门预算单位要充分认识加强财政部门和预算单位资金

存放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严格落实本意见


